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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户村民不守“村规”被除“村籍”
曹县常乐集乡姚堂行政村领导随之没收他们的土地交给它村耕种
本报记者 梁斌

★孙桂霞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成人高等教育专科毕业证书(证书
编号：118275200606000007)声明挂失。

★张莉于2012年10月16日丢失机动车发票一张，（发票代码：
137011025306，号码：00160710，车型：轻型客车佳乐1998CC）声明挂失。

遗失
声明

10月14日，由山东省体育局主办的省第二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羽毛球混合团体精英赛
在滨州落幕，全省共有11支代表队参赛，比赛历时两天，采取混合团体赛赛制。经过激烈
角逐，德州、东营、菏泽位列三甲。菏泽羽毛球运动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在一批羽毛球
爱好者的带动下发展迅速。据悉，此次参赛的17名菏泽选手齐心协力、顽强拼搏，取得历
年来最好成绩。 郑茂生 摄影报道

菏泽获省羽毛球混团精英赛季军

单县6名妇女直叫屈

离离婚婚后后户户口口在在村村

却却不不再再享享受受集集体体分分配配权权益益

本报单县10月16日讯(记者 陈晨) 村
集体资产分配，却把嫁到本村的离婚妇女排
除在外，原来是1988年定下的村规作怪。户
口在村里，却因离婚不能享受集体资产分
配，单县南店子村6名妇女直喊冤。

今年47岁的万雪兰是单县南店子村一
名村民，1998年与丈夫离婚，孩子跟着父亲
过。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万雪兰搬出南店
子村，在单县城里买了房子。像万雪兰一样
与丈夫离婚的妇女还有5名，她们大多离婚
不离村，依旧在村里居住，并且户口都在南
店子村。

今年，这六名妇女齐声喊起了冤，找到
村委会希望得到应有权益，原来1988年，南
店子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对村集体资产进
行分配，会议决定村规民约，如果外嫁妇女
与本村男子离婚，子女归女方的，则不享受
集体资产的分配。

据了解，南店子村位于单县南城，算是
一个城中村，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南店子
村的大片土地被用于买卖、房屋租赁，获得

的资产统一按人头进行分配，目前拥有分配
资格的有1648人。

南店子村村委会主任陈立军告诉记者，
村委会尝试调解过，但没有成功，现在参与
分配的村民大部分不同意这6名离婚妇女分
配资产，他也无可奈何。
律师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三十三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
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

山东京鲁律师事务所律师马相龙表示，
村规民约不能和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相抵触，
该村订立的村规民约与法律规定相冲突，应
视为无效。

农村妇女如果受到类似侵害，可以通过
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
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
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
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起诉。

又是一年秋种时，曹县常乐集乡姚堂两个自然村(东姚堂与西姚堂)正在上演
土地争夺战。

东姚堂村多户农民责任田里的玉米秆被西姚堂村民粉碎，准备种田；西姚堂
村民有的甚至抢先种上东姚堂村民土地。目前，东姚堂村10户村民20多亩地陆续被
西姚堂村民抢种。对此，姚堂行政村村干部称，由于东姚堂村民不遵守村规，经大
多村民同意，不再承认东姚堂部分村民身份，因此才把土地分给西姚堂人。

失地者：

秋种时责任田被抢
“抢走我们的土地，还让我们咋吃饭

呢。”16日上午，站在自己的责任田里，手拿
别人播种的已经发芽的麦子，东姚堂自然村
村民姚胜强一脸愁容。眼前这块1 . 9亩的土
地，是七八年前姚堂行政村土地小调时划分
给他家的，多年的小麦补贴发放记录及东姚
堂村民都能证明这块地由他承包，而且承包
期限未到达。可就在13日下午，他眼睁睁看
着自家田地被西姚堂人抢种。

姚胜强说，13日上午他才拾掇完这块土
地，下午就有10多名西姚堂村民帮助一名自
称新的土地承包人的西姚堂村民种麦子。见
对方人多，姚胜强不敢吱声。他没想到，有类
似遭遇的不止他一个。就在他的相邻地块，
同样上演了一起土地承包纠纷。

13日中午，东姚堂自然村村民朱俊梅家
1 . 5亩地玉米秸秆被西姚堂村民抢先粉碎还
田。当朱俊梅上前阻挡时，抢种者告诉她，这
块地已经由姚堂村村委收回，不再归属她
种。13日的抢种风波发生后，朱俊梅和姚胜
强得知，多名西姚堂村民向东姚堂村民宣布

“接收”他们的部分土地，合计起来，被抢者
有10户，被抢土地达20多亩。

抢种者：

村里分的地咱就种
既然是东姚堂村民的土地，西姚堂村民

为何抢种？16日上午，记者来到抢种姚胜强
土地的西姚堂村民李桂荣家。李桂荣说，争
议地块是姚堂村委分给她家的，分地之前，
西姚堂村民都“按了手印”，表示同意分地，
还进行抓阄，种地时，多名西姚堂村民还都

帮助她。但对于仅依靠部分村民的决定便拥
有该地块是否合法，李桂荣表示“不清楚”，

“反正是村里分的，分给我，我就种”。
记者随后联系了姚堂行政村党支部书记

姚明华。姚明华首先表明，东姚堂多户村民曾
因几十年前被划归到另外行政村而失去当前
土地。对此，记者提出，如果东姚堂部分村民没
有承包权，为何在距今最近的土地大调整，即
13年前的土地调整中把土地分给东姚堂村农
户，而且规定土地承包期为30年？姚明华对该
次土地大调整及东姚堂村民拥有承包权的合
法性没有表示异议，但他接着提出，东姚堂村
民不遵守村规，经村民表决同意，“东姚堂部分
农户已不属于姚堂村人”。

村支书：

他们不再是村里人
针对“不遵守村规”，姚明华解释称，“新

农合费、水费等多项费用都不交到姚堂村，
不服从管理。”但当记者追问东姚堂村民因
此失地是否合法时，姚明华匆匆挂断电话，
记者多次拨打都无法接通。

姚胜强坚称自己本来就是姚堂村人，
“大伙的户口本上白纸黑字写着‘姚堂村’，
咋能经他们一决定，我就不再是村民了？”

16日下午，记者离开东姚堂村后，村民反
映，西姚堂村民再次到东姚堂村民田地粉碎秸
秆，产生争执后报了警。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明
确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
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
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
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
利的内容。山东国杰律师事务所综合部主任
吕善琦说，这意味着，村民自行决议其他村
民的“村籍”是不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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